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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處理考試異常事件  

 

 

簡介  

 

1. 每年大約有 5 萬名考生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分布於數百個試場，在數

千名監考員監督下，應考數以十萬份試卷。考評局雖然致力確保考試能在正常

情況和標準規格下進行，但這樣大規模的考試運作，難免會有異常的事情：異

常情況包括（但不只限於）下列例子：部分試場的環境或許未如理想，偶爾未

有嚴格執行某些程序，以及部分考生做出一些不當行為等。  

 

2. 考評局有責任充分考慮考試的異常事件，並確保能公正處理，讓涉事的考生不

會因此得益或受損而影響其考試成績。其實，異常事件若能夠即時在考試進行

期間處理，並盡快恢復正常的應試環境，將可減輕試後調查及補救的工作。  

 

3.  即使有上述措施，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考生會受明顯的不利因素影響而失分；

不公平地得益或涉及不當行為等，這些情況只可按照試後分析及考生分數調整

等方法跟進。《考生手冊》已訂明考生如何向考評局報告有關情況。   

 

4. 考評局每年或會接獲數百宗考試異常事件的報告，經詳細調查後，有確實證據

的個案均會交由「常設委員會」按「公開考試委員會」的指引作審議及考慮。

「常設委員會」必須遵照一套內部準則，就不同年度及發生異常事件的可能情

況，向「公開考試委員會」提供一致的決定及建議。本文件旨在扼要闡述有關

指引的準則和處理較常見異常事件的補救措施的模式。文件僅供考生理解一般

處理考試異常事件的方法，而這些準則亦未必可以涵蓋每一宗異常事件的處理

措施。考評局會定期檢視及覆核處理異常事件的程序。  

 

申請特別考慮  

 

5. 需要特別考慮的情況主要有兩類：其一為應考時受到不利因素影響的考生。

若考生能完成考試，而其申請被接納，分數可獲輕微調升，或在特定的情況

下獲得選擇重考口試的機會。其二是考生基於合理的原因缺席考試，例如遭

遇嚴重意外或喪親，成績或可由其他可供參考其表現水平的資料予以評定。  

 

重考的選擇  

若考生的口試表現受到程序上、技術上或人為錯誤的影響，或因口試的錄影

質素不理想導致考生的表現未能得到重新評核，考生或會獲選擇重考口試的

機會，由於分數調整並不適用於口試，考評局會安排考生在另一時段重考，

而重考的分數會取代原有分數。然而，考生並非強制參與這一類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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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若考生於口試過程中獲得不公平的利益，考評局或會要求有關考生參
與強制性重考。）  

 

分數調整  

若有充分證據證明考生的表現明顯受到一些事故影響，例如巨大的噪音、光

線不足或其他環境因素、試場人員行為失當、突發疾病或受傷，而有關事故

經向監考員報告後未能即場解决，考生的分數或會獲得調升。調升幅度會視

乎考生受影響的程度而定，在一般情況下，調升幅度不會超過有關卷別總分

的百分之四。另外，考生應考聆聽部分時，如發現接收受到干擾，應立即前

往特別室（只適用於收音機或以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的試場）應考，以獲得

較佳接收效果。若考生因前往特別室途中而錯過部分考試內容，或在紅外線

試場於考試內容播放期間更換由考評局提供的耳筒／紅外線接收器，其分數

或會被向上微調。分數調整不適用於考生聲稱遇到接收問題，但仍堅持留在

原來試場應考聆聽部分的個案。  

 

成績評估  

若考生因病留院、有嚴重疾病（須有醫生證明書）、患上高度傳染性疾病、

在試場內病倒而不能繼續考試、遇意外而嚴重受傷、家中發生不幸事故、或

有合理原因而未能前往試場，可提出特別考慮的申請，並須提交有關證明文

件。若申請被接納，考生可獲評估成績。   

 

若考生已應考有關科目一卷或以上的筆試，其表現會跟其他考生在相同卷別

的相對表現作比較，以評定該考生於缺席卷別中最可能考獲的成績，評估前

及評估後的科目等級差別會有限制，並根據相關課程／評核大網及所評估的

部分佔全個科目的比重來釐定。若考生未有應考有關科目的任何卷別，在特

殊的情況下，最終的科目等級或會以該考生的校內表現、校內評核成績及／

或模擬考試成績，與其全級同學平均表現作比較而評定（稱為「評審成

績」）。甲類核心科目*評審成績只限第 1 至 5 等級，而甲類選修科目評審成

績只限第 2 至 5 等級  （若經評審後的核心科目及選修科目成績分別在第 1 等

級及第 2 等級以下則不會獲發科目評審成績）。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達標的評審成績只限「達標」。   

 

違犯考試規則或未能符合考試要求的處罰  

 

6. 考生違犯考試規則或未能符合考試要求的行為，可歸納為介乎由輕度處罰的

個案，至嚴厲懲處的個案。同等罰則適用於所有考生，包括特殊需要考生。

以下所述為部分較常見的異常事件，並按照懲處程度的嚴重性分類。除特別

指明外，有關懲處只適用於發生事件的相關卷別。  

 

 警告信  

• 考生攜帶入試場的計算機屬准用型號，惟未有正確地印上標籤；  

• 考生管有少量未經許可的物品，惟不能就該物品於考試中獲益（例如考評

局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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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分  

一般而言，考生會被扣減相關卷別總分 1%，2%或 5%的分數，而少於 1 分的

減幅亦會以 1 分計算。在不同情況下，考生在相關卷別可被扣減不同幅度的

分數  ，部分例子闡釋如下：  

 

扣 1%分數  

• 考生管有少量未經許可的物品，但該物品與應考科目沒有直接關聯，亦未

有證據證明考生作弊，考生並已提供合理的解釋；  

• 考生攜帶入試場的器材（例如手提電話）雖非處於開啓模式但在考試中途

仍發出聲響／震動或手機顯示屏幕開啟；或任何其他物品發出聲響；  

• 考生未經許可於准許早退時段擅自離開試場，或不小心把考試用品攜離試

場；  

• 考生未有在答卷貼上電腦條碼貼紙；   

• 考生於聆聽考試中遲到或未有攜帶適當的收音設備（只適用於收音機或紅

外線試場）。  

 

扣 2%分數  

• 考生管有少量未經許可的物品，但該物品與應考科目沒有直接關聯，亦未

有證據證明考生作弊；  

•  考生於應考時仍能接觸電子器材，惟該器材是處於非開啓模式，不論考生

是否能證明其情況特殊；  

• 考生不遵從監考員有關開始作答或考試終結的指示（例如經警告後仍開始

／繼續作答或手持文具）；  

• 考生在答卷內顯示其身份（如寫上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學校名稱

或考生編號），或將印有其姓名的個人電腦條碼紙貼在答卷上，而被閱卷

員看見；  

• 考生於試場內與其他考生作簡短的溝通，但未有作弊之嫌。  

  

扣 5%分數  

• 考生攜帶使用不在「准用計算機型號名單」上的計算機或電子器材，但未

有證據證明考生於考試中獲得不公平的益處；  

• 考生在不可早退的時段離開筆試／口試試場；  

• 考生攜帶入試場的電子器材處於開啟模式，並放於其座椅下／袋內但未有

作弊之嫌；  

• 考生於考試開始前／期間／完畢後在考室（包括口試的報到室和備試室）

內攝影（包括於擷取電腦條碼貼紙的屏幕截圖）、錄音或錄影，但於考試

完畢後按試場人員指示將有關相片／錄音／錄影删除；  

• 考生於同一考試年度內前往非指定試場應試超過一次。  

 

  



 4 

降級  

若考生於應考時可接觸到大量未經許可的物品（例如印刷／電子版的溫習筆

記或課本），而該物品可使其獲益，惟未有證據證明考生作弊，其相關科目

成績會被降級。同等懲處亦適用於以下情況：  

• 考生攜帶入試場的電子器材處於開啟模式，並放於其身上／桌上但未有作

弊之嫌；  

• 考生屢次違反監考員的合理指示或對主考員／監考員粗暴無禮；  

• 考生於考試開始前／期間／完畢後在考室（包括口試的報到室和備試室）

內攝影（包括於擷取電腦條碼貼紙的屏幕截圖）、錄音或錄影，並公開展

示相關相片或紀錄；  

• 考生拍攝電腦條碼貼紙／擷取其屏幕截圖，或把一張或以上的電腦條碼貼

紙攜離試場並以電子或公開形式展示；  

• 早退考生於考試完結前把試卷攜離試場。  

 

一般而言，考生的成績會被降一個等級（例如：「5**」下調至「5*」、第 4

級下調至第 3 級、「達標」下調至「未達標」（適用於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  

 

答卷不獲接納  

• 考生未能於應考時出示足夠考評局要求的身分證明文件，亦未能於考試後

的指定時段內呈交相關文件供核對身分；  

• 考生應考錯誤的應考語文／選修卷別／單元；  

• 考生於呈交答卷前把答卷／答卷內頁攜離試場；  

• 於視覺藝術科考試，考生在未經許可的紙張（例如自攜畫紙）上繪畫或作

答。  

 

校本評核部分評為零分及科目成績降級  

經核實觸犯嚴重抄襲的課業會被評為零分。此外，考生在該科的科目成績會

被罰降低一個等級。同等懲處亦適用於由考評局評核的作業／作品集（例如

視覺藝術科）。  

 

取消科目成績  

若考生涉及非預謀的作弊行為，會被取消相關科目的成績，例如接受不誠實

監考員的協助或偷看鄰座考生的答卷，或於應考時接觸其保留着的大量未經

許可物品（包括印刷或電子版），並可藉此作弊；或考生使用電子器材與外

界溝通，或接觸考試相關資科以獲得不公平的利益。同等懲處亦適用於被證

實重犯嚴重抄襲的個案，或考生嚴重行為不檢，肆意擾亂考試秩序。  

 

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若考生由他人代考、於考試前以不正當手法獲悉試題內容、或有計劃地蓄意

作弊，會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考生不會獲發任何科目的成績。同等懲處亦

適用於考生被證實以電子器材作弊。部分有關個案或會轉知其他機關（如警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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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事件處理方法決定後的跟進程序  
 

7.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並非處理考試異常事件的全部或預設措施。「常設委員

會」及「公開考試委員會」保留因應個別異常事件及其特殊細節作裁決的權

利。  
 
「常設委員會」根據一般指引就異常事件作出的決定，會在發放考試成績前

通知考生。至於提交予「公開考試委員會」審理的個案，有關決定則會在發

放考試成績當日通知考生。  
 
考生接獲有關決定時，倘若對「常設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必須在發出通

知日期的 5 曆日內以書面提供新／補充證據，「常設委員會」會根據所提供

的證據重新考慮有關個案，並提交「公開考試委員會」審理／決定。  
 
考生若對「公開考試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而又具備充份理由或新／補充

的證據，可於成績發放後 5 曆日內提出上訴覆核申請，有關個案將由獨立的

「上訴覆核委員會」審理。  
 
有關上述程序的詳情，請參閱上載於考評局網頁的《考生手冊》。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25 年 1 月修訂  


